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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看护项目中的应急准备 

政策编号: FO-26-01 

发布日期: 2026 年 3 月 4 日 

生效日期: 2026 年 5 月 1 日 

适用性:   持执照和受资助的儿童看护项目  

 

背景 

麻萨诸塞州早期教育与护理部（EEC）致力于支持面临突发紧急情况的儿童看护项

目。这些紧急情况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且毫无预警。本

政策中列出的紧急计划要求帮助儿童看护项目提前做好准备，在危机中尽可能保障

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权威 

• 606 CMR 7.11（7）：应急准备 

• 606 CMR 7.04（4）：记录要求 

• 606 CMR 7.11（6）：场外设施的使用 

定义 

本政策采用以下定义： 

• 地方应急管理主任：市政雇员，负责提供有关当地灾害、应急计划、避难所

及相关主题的信息。地方应急管理主任通常设在当地消防部门、警察局或其

他市政政府部门内。  

o 麻萨诸塞州应急管理局（MEMA）维护着全州这些地方办事处的联系信

息列表。  

mailto:office.commissioners@mass.gov
http://www.mass.gov/eec
https://www.mass.gov/find-your-local-emergency-management-director-emd
https://www.mass.gov/find-your-local-emergency-management-director-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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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锁：当建筑物内或附近存在人类威胁时，采取的安全措施。例如，如果有

活跃枪手进入建筑物或附近发生暴力事件，建筑物可能会被封锁。当建筑物

被封锁时，工作人员会将自己和孩子隔离在锁闭的房间内，保持隐蔽。封锁

措施的例子包括锁闭和封堵内外门、关闭灯光、保持所有人安静且不在视线

范围内，以及在安全恢复正常活动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建筑物。 

• 就地避难： 当出现危险的户外情况时，通常是天气紧急情况或环境污染，

且待在室内更安全的安全措施。居家避难的例子包括迅速将所有人转移到室

内，将儿童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室内空间，确保建筑物安全，以及遵循紧急通

讯程序，直到安全恢复正常活动。   

政策声明 

应急准备计划内容 

 

根据 606 CMR 7.11（7）（f），儿童看护项目必须制定并维护应急准备计划。该

计划必须涵盖以下各项主题： 

 

1. 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描述如何、何时以及由谁联系消防部门及/或其他相关

政府部门，传达紧急信息。请提供这些权威机构及其联系方式（名称、组织

类型、电话号码）的名单。请提供您当地消防和警察部门的唯一电话号码，

这样您可以直接拨打，而不是被转接到 9-1-1。   

 

2. 与家庭的沟通与团聚：解释该项目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与家庭沟通，包括： 

o 该项目通知家属紧急情况的计划，包括所使用的沟通方式和负责外展

的个人; 

o 该项目用于核实接孩子的成人是否在批准接孩子名单上的相关计划;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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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当父母或照顾者无法在紧急情况下接孩子和/或对项目外展工作无响

应时的程序。 

3. 电力、供暖和水：描述该项目将如何应对突然的电力、供暖和/或水的中

断。请提供以下联系方式（名称、组织类型、电话号码）： 

o 为你建筑提供服务的公用事业公司; 

o 为你建筑提供服务的供暖/暖通空调技术员、电工和水管工;以及 

o 还有其他相关联系人吗？ 

 

4. 失踪儿童：描述该项目应对失踪儿童的程序。计划必须针对项目地点具体，

并考虑该地点是否对公众开放。请包括以下内容： 

o 如果有孩子失踪，工作人员会采取的步骤;  

o 负责寻找失踪儿童及优先搜索区域的工作人员; 

o 项目何时通知外部主管部门;  

o 该项目将通知哪些其他个人或团体;  

o 这些失踪儿童程序将对项目的常规流程和活动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应

对这些问题;以及  

o 该项目针对在校外活动（如实地考察）中失踪儿童的相关程序。   

 

5. 就地避难：解释在严重天气等情况下，工作人员和儿童在项目内将如何以及

在哪里就地避难。该计划必须涵盖以下内容： 

o 该项目将如何从地方当局获取信息，以决定是否就地避难; 

o 教育者如何监控儿童出勤情况; 

o 教育者如何在避难期间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舒适，考虑现场是否有紧急

供应的食物、水、毯子、手电筒、尿布、婴儿配方奶粉、衣物及其他

必需品; 

o 教育者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孩子们的参与度;以及  

o 负责切断电力、燃气和自来水服务（如有必要）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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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封锁：该项目必须制定一套封锁程序，旨在保护儿童和员工在项目内或附近

潜在入侵威胁时的安全。封锁计划必须涵盖： 

o 项目将如何决定是否封锁，以及负责此决定的个人; 

o 该项目的封锁程序;  

o 通知教育者封锁的程序，包括谁负责通知教育者以及所使用的沟通方

式;  

o 通知地方当局、家长和监护人封锁的程序; 

o 负责锁门和召集儿童的个人;以及 

o 封锁期间及之后的出勤监测程序。 

 

7. 疏散：描述该项目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安全将所有儿童，包括残障儿童和婴

儿，从住宅或建筑物中转移出去。请包含以下信息：  

o 每层楼/空间被批准用于儿童看护的逃生路线; 

o 项目中监控出勤情况的计划，确保疏散后没有儿童留在建筑内;  

o 项目计划确保每个孩子都获得批准的接送名单;  

o 该项目确保他们根据 606 CMR 7.11（5）（d）要求携带急救包;每个

孩子当前的家庭联系方式;关于过敏和已知健康状况的信息;任何紧急

或救命药物，如哮喘吸入器和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适用于任何被开

具的儿童;以及每个儿童的紧急护理授权。 

o  如果项目使用婴儿床进行疏散，请提供婴儿床的描述，确认其安

全、易于移动且能通过出口门，符合 606 CMR 7.11（7）（i）的要

求;  

o 关于该项目如何疏散残障儿童的描述，包括每个孩子的个人医疗计

划、药物和设备;以及 

o 根据 606 CMR 7.11（7）（f）条，该项目在疏散建筑后联系消防部门

或其他外部机构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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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EEC家庭儿童看护项目退出与撤离政策》中概述的家庭儿童护理

（FCC）项目的额外要求。 

 

8. 搬迁：项目必须确定两个地点，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临时儿童看护服务，

直到父母和孩子团聚。一个地点必须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另一个地点则必

须在项目所在社区之外，以备发生广泛紧急情况时使用。请提供以下信息： 

o 两个指定会面地点的地址，以及关于这些地点的其他相关信息;  

o 该项目为接送包括残障儿童、婴儿和工作人员在内的各地点的计划; 

o 项目在搬迁过程中监控出勤情况的计划; 

o 项目计划确保每个孩子都获得批准的接送名单;以及 

o 该项目确保他们根据 606 CMR 7.11（5）（d）要求携带急救包;每个

孩子当前的家庭联系方式;关于过敏和已知健康状况的信息;任何紧急

或救命药物，如哮喘吸入器和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适用于任何被开

具的儿童;以及每个儿童的紧急护理授权。 

 

请参阅 EEC临时/紧急搬迁政策中列出的团体和学龄项目的额外要求。EEC

建议各项目在选择搬迁地点时，咨询当地应急管理主管的意见。 

 

9. 立即连续运营：详细说明如果项目工作人员无法使用项目大楼，他们将如何

继续提供儿童看护服务。 

 

10. 员工培训与演练：提供该项目关于员工应急准备计划的培训计划。此外，详

细说明项目中进行演练的程序。包括项目在演练期间如何点名，并记录练习

演练记录。  

 

 

https://www.mass.gov/doc/exits-and-evacuations-in-family-child-care-programs-policy/download
https://www.mass.gov/doc/exits-and-evacuations-in-family-child-care-programs-policy/download
https://www.mass.gov/doc/temporary-emergency-relocation/download
https://www.mass.gov/doc/temporary-emergency-relocatio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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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准备计划培训 

 

儿童看护项目必须培训员工，了解提交给 EEC的应急准备计划。项目必须在新员工

开始与儿童工作前进行培训，并至少每年对所有员工进行再培训。   

 

儿童看护项目必须记录所有员工培训日期，并在要求时向 EEC 工作人员提供该日

志。 

 

在家庭儿童看护项目中，教育者单独且无助理工作人员，必须至少每年审查一次应

急计划，判断是否需要更改，并在执照访问时向 EEC许可人口头证明该审查。 

 

练习训练 

 

根据 606 CMR 7.11（7）（h），项目必须至少每月对获批儿童看护空间各层的所

有儿童和教育者群体进行疏散演练。他们必须在一天中不同时间进行疏散演练，并

使用替代出口。  

 

项目必须利用当天的出勤记录，在疏散演练、撤离后聚集于安全空间以及返回项目

时，检查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出勤情况。    

 

根据 606 CMR 7.04（4），各项目必须记录所有疏散演练，包括日期、时间、使用

的撤离路线、疏散的儿童数量以及演习的成效（例如疏散所有儿童所花的时间、未

来演练改进的经验教训等）。该项目必须将上述日志保存在安全位置，并在要求时

提供给 EEC工作人员。  

 

EEC鼓励各项目进行居家和封锁演练。EEC 还建议在与孩子进行任何演练前，先通

知家长/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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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与通知 

 

所有项目必须： 

• 将应急准备计划张贴在项目 EEC儿童看护执照旁，显而易见; 

• 向所有员工提供应急准备计划副本;以及 

• 在孩子入学前，请与家长/监护人分享应急准备计划。 

 

项目还必须在提交更新计划给 EEC前至少两周通知所有员工及家长/监护人其紧急

准备计划的预期变更。  

 

提交至麻萨诸塞州早期教育与护理部（EEC） 

 

项目必须向 EEC 提交最新的应急准备计划： 

• 在获得初始执照之前;  

• 在许可证续期时；以及  

• 在对项目所在物业或建筑进行任何结构性变更之前，包括但不限于物理布局

或地点。 

 

根据 606 CMR 7.11（7）（g），各项目必须保持应急准备计划的最新版本，确保

满足所有被照顾儿童的需求，包括婴幼儿及在疏散期间可能需要额外帮助的儿童。  

 

项目将通过 EEC 在线门户 LEAD提交应急准备计划及最新情况，其中要包括所有许

可职能。  

建议指导 

EEC建议各项目在制定应急准备计划时，与当地应急管理主管协商并协调。联系方

式可在该项目的市政府网站或麻萨诸塞州应急管理局（MEMA）网站上找到。  

 

项目在制定应急准备计划时，也可以参考关于紧急响应和失踪儿童预防的 EEC 

Essentials 2.0 培训。  

https://www.mass.gov/guides/eecs-strongstart-online-professional-development-system
https://www.mass.gov/guides/eecs-strongstart-online-professional-development-system
https://www.mass.gov/guides/eecs-strongstart-online-professional-developmen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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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 

EEC工作人员可通过审查以下儿童看护项目文件来衡量合规性：  

 应急准备计划; 

 练习演练日志;以及 

 应急准备培训日志。 

附加信息 

  

有关制定紧急预案的更多信息或相关示例，请参见：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灾难中的儿童：教师与早期护理与教育

项目（2023年）  

 儿童看护意识：  

o 儿童看护项目紧急演习日志  

o 准备撤离或就地避难  

 麻萨诸塞州应急管理局（MEMA）：  

o 查找您当地的应急管理主任（EMD） 

o 规划与规划指导 

 麻萨诸塞州应急准备与应急管理办公室： 应急准备材料 

o 应急规划工具 

o 应急物资包清单 

 美国儿童与家庭管理局（ACF）：  

o 灾难与紧急情况儿童护理资源（2021 年） 

o 资源指南：儿童看护项目的紧急准备、响应与恢复资源  

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 青少年与应急规划（2025 年）  

 美国民政服务办公室紧急准备与响应（OHSEPR）： 早期儿童灾难相关资

源，面向早期儿童教育提供者（2024 年）   

已过时  

 麻萨诸塞州早期教育与护理部（EEC）政策：紧急应急计划（2014年） 

 EEC政策：受资助项目紧急应急计划（2019年） 

 

https://archive.cdc.gov/www_cdc_gov/childrenindisasters/schools.html
https://archive.cdc.gov/www_cdc_gov/childrenindisasters/schools.html
https://www.childcareaw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sample-drill-log.pdf
https://www.childcareawar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5/Govsnogo.pdf
https://www.mass.gov/find-your-local-emergency-management-director-emd
https://www.mass.gov/plans-and-planning-guidance
https://www.mass.gov/lists/emergency-preparedness-materials
https://www.mass.gov/doc/emergency-planning-tool-stay-aware-be-prepared-english/download
https://www.mass.gov/doc/emergency-supply-kit-checklist-english/download
https://acf.gov/occ/training-technical-assistance/child-care-resources-disasters-and-emergencies
https://childcareta.acf.hhs.gov/sites/default/files/rg5eemergencyprepandresponse_100118_eng.pdf
https://www.fema.gov/emergency-managers/individuals-communities/youth
https://acf.gov/ohsepr/information-providers
https://acf.gov/ohsepr/information-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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